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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开展2024年全镇重大动物疫病秋季防疫集中行动的通知

各村（场）、社区：

    根据《景德镇市农业农村局关于组织开展2024年全市重大动物疫病秋季防疫集中行动的通知》要求，从即日起至10月底，在全镇范围内开展2024年重大动物疫病秋季防疫集中行动（以下简称“秋防”）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做好秋季集中免疫。各村（场）、社区要按照《2024年江西省动物疫病免疫技术指南》、《2024年全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实施方案》要求，配合村级防疫员认真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、牲畜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秋季集中强制免疫工作。要加强督促检查，及时组织开展免疫效果评价，对抗体不达标的及时进行补免，确保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100%，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口蹄疫免疫抗体平均合格率保持在80%以上。
二、推进“先打后补”。各村（场）、社区要加强宣传和培训，强化规模养殖场和小散养殖户的强制免疫主体责任，深入推进规模养殖场全面实施“先打后补”，指导规模养殖场做好免疫注射、免疫记录，通过“赣农服”微信小程序上传免疫信息，并按时申请补助资金。
三、加强重点人畜共患病防控。各村（场）、社区要加强高致病性禽流感、布病等重点人畜共患病防控。针对畜间人兽共患病传播流行的三个环节（传染源、传播途径、易感动物），实施综合防治措施，积极开展病媒生物防制和消杀，加强饲养管理，不断提高养殖场所生物安全水平。有针对性地开展常规监测、净化监测和无疫监测，开展畜间人兽共患病防治培训和专项健康教育，提高防疫检疫人员和社会公众的防范意识。

四、开展集中消毒灭源。各村（场）、社区要结合秋防工作，以规模养殖场、屠宰场等区域为重点，集中开展消毒灭源行动。同时加大对养殖场巡查力度，督促指导养殖场建立完善生物安全措施、做好定期消毒工作，有效降低疫病发生和传播风险。

五、压实动物疫病监测责任。各村（场）、社区要落实动物疫病网格化管理属地责任，持续对重点区域、重点场所、重点环节进行主要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。加大对湖泊、候鸟迁徙路线、养殖密集区、调入牛羊和高风险畜群的监测排查，对于监测阳性动物的同群动物及流行病学关联群体开展追踪、溯源监测，做到动物疫病早发现、及时处置、科学防治。

六、强化检疫监管。强化对养殖、屠宰、运输、无害化处理等主体的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，压实主体责任。不断规范官方兽医行为，官方兽医要严格检疫出证，落实《官方兽医依法履职规范》，认真查验检疫申报材料，按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和检疫规程实施检疫，按规定在检疫出证系统出具动物检疫证明。要全面推行无纸化检疫出证，实施畜禽调运落地报告，提升检疫信息化、规范化水平。落实生猪定点屠宰企业派驻官方兽医制度，督促屠宰企业落实入场动物查验登记、落地报告等主体责任。持续开展动物检疫工作专项整治行动，加大对检疫程序不到位、官方兽医失职渎职、收受贿赂、部门监管不严等问题的整治力度，严厉打击伪造、变造动物检疫证明，屠宰、经营、运输无检疫证明动物等违法犯罪行为。

七、做好应急管理。各村（场）、社区要不断提升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管理能力，准确把握非洲猪瘟疫情和监测阳性处置有关要求，规范动物疫情报告程序。要强化应急队伍建设，充实应急物资储备。要加强应急值守，第一时间受理疫情举报或报告，迅速组织疫情核查。一旦发生疫情，要根据相关技术规范，按照“早、快、严、小”的原则，坚决果断处置到位。

八、加强组织领导。要按照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负总责，各村（场）、社区书记主要负责人是动物防疫工作第一责任人”的要求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采取有效措施稳定防控队伍，理顺工作机制，加强协调配合，确保秋防工作顺利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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